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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农发〔2022〕45 号

孝义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开展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

的紧急通知

各乡镇（街道）、有关单位：

近期，新闻媒体先后报道吕梁市岚县、文水县个别养殖场乱

丢滥弃病死猪的现象，引起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领导的高

度重视和社会的密切关注。为严厉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

为，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经研究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畜禽养殖场为重点，聚焦河流、沟渠、田间地头等公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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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突出猪、牛、羊、鸡、肉鸭为主的家畜家禽，开展打击乱丢

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常态化行动，进一步规范养殖环节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行为，有力降低病死畜禽导致的动物疫病传播风险，

彻底杜绝乱丢滥弃病死畜禽污染环境现象的发生，保障公共卫生

安全，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行动重点

本次专项行动从即日起开始，以常态化、长期性推动开展。

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全面排查、清理、处置河流、

池塘、沟渠、公路沿线、田间地头、村庄周边等公共区域随意丢

弃的病死畜禽；二是督促指导规模养殖场户积极与第三方无害化

处理公司合作，正常运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行为；三是严厉打

击畜禽养殖场违法违规随意处置、丢弃病死畜禽行为。

三、主要措施

（一）广泛宣传发动。各乡镇（街道）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

开展宣传，把随意丢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宣传

到场、到户、到人，并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要重点宣传《动

物防疫法》、《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

理技术规范》、《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做好主要条款的细化解读，不断增强养殖者的法律

意识和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第一责任人意识。

（二）全面起底排查。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乡镇（街道）

要组织乡村两级人员和动物防疫人员对辖区内的田间地头、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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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道路两侧、村庄周边等公共区域进行病死畜禽排查，对排

查出的病死畜禽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集中消毒、无害化处置。

（三）深入场户检查。乡镇（街道）要组织畜牧兽医干部和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内全部养殖场户，开展拉网式监督检查，重点

检查养殖记录档案、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记录档案、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状况。对在检查中发现病死畜无害化处

理设施不运行、档案记录不全的，要责令限期整改，对涉嫌乱抛

滥弃病死畜禽和出售病死畜禽的，要依法进行查处。

（四）开展技术指导。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要积极开展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指导，重点指导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与

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施及与第三方企业签订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合同，督促其建立并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记录，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影像资料存档等工作。

（五）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主动出

击，加大对乱丢滥弃或出售病死畜禽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一经

发现要从重、从快、从严调查处理，对情节严重、涉嫌刑事犯罪

的，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各乡镇（街道）

要发动群众举报提供线索，对举报的线索必须做到当日处理。

（六）市乡联动共同推进。本次专项行动以乡镇（街道）为

单位组织，市农业综合执法队全程开展专项督导和执法检查。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成立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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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项行动领导组，组长由局长马鹏飞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王

登华担任，成员由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组成。领导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分别负责本次专项

行动的执法检查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方面的有关事宜。各乡镇

（街道）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将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作为一项常态化、长期性工作来开展，确保长期

取得实效。

（二）全面落实责任。各乡镇（街道）要按照“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负总责”要求，积极推动

落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属地管理责任；畜禽养殖场户作为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无害化处理主体责

任，按要求对病死畜禽进行处理；第三方无害化处理公司作为承

担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任务的经营主体，要如实报告病死畜禽收

集和处理情况。

（三）建立长效机制。各乡镇（街道）要以常态化、长期性

为要求，全面规范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流程。要以规模养殖

场和第三方无害化处理公司为重点，严格执行病死畜处理申报程

序，完善病死畜禽死亡报告、定点收集、核实登记等制度，要完

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拓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支持渠道。

（四）强化调度督导。本次专项行动实行按月上报制度，乡

镇（街道）需确定专项行动负责人，月末由该负责人向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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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报送该月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月报表。

市领导组将采取“四不两直”、突击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开

展跟踪督导和执法检查。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不认真、不负责、

简单应付和对突出问题隐瞒不报、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将进行

通报。

联系人：李奶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联系电话：0358-7834383

附表：孝义市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月报

表

孝义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6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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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7 日印发



附表：

孝义市打击乱丢滥弃病死畜禽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月报表
（2022 年 X月）

乡镇（街道）
出动人员

（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

（份数）

检查公共区域

（个）

发现抛弃病死

畜禽数量

（头、只）

无害化处理抛弃

病死畜禽数量

（头、只）

检查养殖户

（个）

其中：建有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设

施或与第三方签

订合同

（个）

其中：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设施运

行或有暂存收集

点数量

（个）

发现乱丢

滥弃、出

售病死畜

禽养殖场

数量

（个）

立案查处

件数

（件）


